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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09:15 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杨顺先生
6、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56,531,2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1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6,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5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4％。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徐杨顺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陈六一先生、叶斌斌先生、赵晶先生、林瑞豹先生通过网络视频
方式出席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
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杨顺、徐建风、游亦云、广德广和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105％；反对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吴超律师、曹鑫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5）第277号
致：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14:30在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安徽拓山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安
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会通知》”）
等公告文件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
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
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件
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5年 4月 21日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并于2025年4月23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会通知》，该《召开股东会通知》中载

明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14:30在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徐杨顺先生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会的
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7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56,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7114%，其中：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
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
理人）共计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0000%。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23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11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11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

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

票。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
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29,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

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杨顺、徐建风、游亦云、广德广和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

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105%；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吴 超
曹鑫阳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国际企业大厦A座509单元，邮编：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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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25年5月9日发出召开

第六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分别以发送电子邮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根

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公司七位董事在规定时间

内提交了书面表决意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2024年度文化建设实践评估自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目标，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法律法规，开展

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5月14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发行简称

发行日

兑付日期

计划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25浙商证券CP004

2025年5月13日

2026年2月11日

15亿元人民币

1.68%

短期融资券流通代码

起息日期

期限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072510078

2025年5月14日

273D

15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45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2025-023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

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

“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3日（周五）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25－024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

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

“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3日（周五） 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

城T1栋3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

1,344,826,196

50.11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387,908

比例（%）

99.6699

反对

票数

4,067,788

比例（%）

0.3024

弃权

票数

370,500

比例（%）

0.0277

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096,808

比例（%）

99.6483

反对

票数

4,141,088

比例（%）

0.3079

弃权

票数

588,300

比例（%）

0.043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010,808

比例（%）

99.6419

反对

票数

4,314,288

比例（%）

0.3208

弃权

票数

501,100

比例（%）

0.0373

4.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柏忠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999,508

比例（%）

99.6394

反对

票数

4,455,288

比例（%）

0.3327

弃权

票数

371,400

比例（%）

0.0279

4.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凌根略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99,508

比例（%）

99.6410

反对

票数

4,355,288

比例（%）

0.3238

弃权

票数

471,400

比例（%）

0.0352

4.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国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6,285,008

比例（%）

99.6427

反对

票数

4,319,788

比例（%）

0.3221

弃权

票数

471,400

比例（%）

0.0352

4.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左川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69,108

比例（%）

99.6388

反对

票数

4,340,988

比例（%）

0.3227

弃权

票数

516,100

比例（%）

0.0385

4.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杨立君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76,408

比例（%）

99.6393

反对

票数

4,334,888

比例（%）

0.3223

弃权

票数

514,900

比例（%）

0.0384

4.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吴贵东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396,408

比例（%）

99.6392

反对

票数

4,334,888

比例（%）

0.3224

弃权

票数

514,900

比例（%）

0.0384

4.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郜卓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77,508

比例（%）

99.6394

反对

票数

4,333,788

比例（%）

0.3222

弃权

票数

514,900

比例（%）

0.0384

4.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包新民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77,508

比例（%）

99.6394

反对

票数

4,333,788

比例（%）

0.3222

弃权

票数

514,900

比例（%）

0.0384

4.0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胡家斌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06,608

比例（%）

99.6341

反对

票数

4,404,688

比例（%）

0.3275

弃权

票数

514,900

比例（%）

0.0384

4.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李向阳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86,508

比例（%）

99.6401

反对

票数

4,324,788

比例（%）

0.3215

弃权

票数

514,900

比例（%）

0.0384

4.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刘斌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85,308

比例（%）

99.6400

反对

票数

4,324,788

比例（%）

0.3215

弃权

票数

516,100

比例（%）

0.0385

4.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杜海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032,508

比例（%）

99.6435

反对

票数

4,277,588

比例（%）

0.3180

弃权

票数

516,100

比例（%）

0.0385

4.1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邓凌云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013,208

比例（%）

99.6421

反对

票数

4,296,888

比例（%）

0.3195

弃权

票数

516,100

比例（%）

0.0384

4.1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周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85,308

比例（%）

99.6400

反对

票数

4,324,788

比例（%）

0.3215

弃权

票数

516,100

比例（%）

0.038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403,708

比例（%）

99.6711

反对

票数

3,833,188

比例（%）

0.2850

弃权

票数

589,300

比例（%）

0.043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续贷和新增银行借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238,208

比例（%）

99.6588

反对

票数

4,090,488

比例（%）

0.3041

弃权

票数

497,500

比例（%）

0.037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269,308

比例（%）

99.5867

反对

票数

5,145,888

比例（%）

0.3826

弃权

票数

411,000

比例（%）

0.0307

8、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622,708

比例（%）

99.6874

反对

票数

3,793,388

比例（%）

0.2820

弃权

票数

410,100

比例（%）

0.0306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504,508

比例（%）

99.6786

反对

票数

3,715,788

比例（%）

0.2763

弃权

票数

605,900

比例（%）

0.045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960,808

比例（%）

99.7125

反对

票数

3,653,288

比例（%）

0.2716

弃权

票数

212,100

比例（%）

0.015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384,145

比例（%）

99.0004

反对

票数

13,159,751

比例（%）

0.9785

弃权

票数

282,300

比例（%）

0.0211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282,208

比例（%）

99.6621

反对

票数

4,016,688

比例（%）

0.2986

弃权

票数

527,300

比例（%）

0.0393

1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198,908

比例（%）

99.6559

反对

票数

4,035,638

比例（%）

0.3000

弃权

票数

591,650

比例（%）

0.0441

14.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4.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郑钢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852,908

比例（%）

99.6487

反对

票数

4,227,688

比例（%）

0.3144

弃权

票数

495,600

比例（%）

0.0369

14.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王立勇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9,965,608

比例（%）

99.6487

反对

票数

4,226,988

比例（%）

0.3143

弃权

票数

495,600

比例（%）

0.037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112,413,101

97,259,404

130,338,303

12,360,963

比例（%）

100

100

96.4371

87.6828

反对

票数

0

0

4,314,288

1,534,688

比例（%）

0

0

3.1921

10.8863

弃权

票数

0

0

501,100

201,700

比例（%）

0

0

0.3708

1.430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7,977,340 97.4565 2,779,600 2.2961 299,400 0.247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01

14.02

议案名称

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
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确认张柏忠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凌根略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张国明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左川先生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杨立君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吴贵东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郜卓先生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包新民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胡家斌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李向阳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刘斌先生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杜海先生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邓凌云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周军先生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续
贷和新增银行借款授信额度的
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确认郑钢先生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王立勇先生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7,256,807

216,965,707

216,879,707

216,868,407

216,868,407

216,903,907

216,838,007

216,845,307

216,845,307

216,846,407

216,846,407

216,775,507

216,855,407

216,854,207

216,901,407

216,882,107

216,854,207

217,272,607

217,107,107

216,138,207

217,491,607

217,373,407

217,829,707

208,253,044

217,151,107

217,067,807

216,971,807

216,972,507

比例（%）

97.9980

97.8667

97.8279

97.8228

97.8228

97.8388

97.8091

97.8124

97.8124

97.8129

97.8129

97.7809

97.8170

97.8164

97.8377

97.8290

97.8164

98.0051

97.9305

97.4935

98.1039

98.0506

98.2564

93.9367

97.9503

97.9128

97.8695

97.8698

反对

票数

4,067,788

4,141,088

4,314,288

4,455,288

4,355,288

4,319,788

4,340,988

4,334,888

4,334,888

4,333,788

4,333,788

4,404,688

4,324,788

4,324,788

4,277,588

4,296,888

4,324,788

3,833,188

4,090,488

5,145,888

3,793,388

3,715,788

3,653,288

13,159,751

4,016,688

4,035,638

4,227,688

4,226,988

比例（%）

1.8349

1.8679

1.9460

2.0096

1.9645

1.9485

1.9581

1.9553

1.9553

1.9548

1.9548

1.9868

1.9508

1.9508

1.9295

1.9382

1.9508

1.7290

1.8451

2.3212

1.7111

1.6761

1.6479

5.9360

1.8118

1.8204

1.9070

1.9067

弃权

票数

370,500

588,300

501,100

371,400

471,400

471,400

516,100

514,900

514,900

514,900

514,900

514,900

514,900

516,100

516,100

516,100

516,100

589,300

497,500

411,000

410,100

605,900

212,100

282,300

527,300

591,650

495,600

495,600

比例（%）

0.1671

0.2654

0.2260

0.1675

0.2126

0.2126

0.2328

0.2323

0.2323

0.2323

0.2323

0.2323

0.2323

0.2328

0.2328

0.2328

0.2328

0.2658

0.2244

0.1854

0.1850

0.2733

0.0957

0.1273

0.2378

0.2669

0.2236

0.22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4.01、4.03、4.06、14.01、14.02涉及的关联股东张柏忠、张国明、

吴贵东、郑钢、王立勇以及与上述股东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应分别予以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宇恒、常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4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